
特約商店合約書 

          彰化基督教醫院職工福利委員會       【甲方】 

          大樹醫藥股份有限公司 【乙方】 

甲、乙雙方基於互惠合作精神，由乙方提供優惠折扣或項目予甲方(即特約廠商)之員工，並由

甲方負責向其員工露出相關優惠以促進乙方商業利益，經雙方協議及執行要點如下： 

一、 特約廠商之員工係指經特約廠商認定資格並發給相關證明(如員工證)之人，且相關證明

文件上應標示有特約廠商公司名稱，以供員工於使用相關優惠時一併出示以資證明。 

二、 乙方同意於活動期間，提供下列優惠給予甲方特約廠商： 

【活動期間】：自  2025 年  10  月  1 日止起至 2026 年 09 月 30 日止。 

【優惠內容】： 

1. 加入大樹官方 LINE 帳號並完成綁定，輸入「彰基特約」即可獲得 5 張折價券(價值

300 元以上)，每月可得乙次。 

2. 手機出示折價券，可至大樹藥局一般實體門市折抵(便利商店/量販店複合門市、機場

店除外)。 

【注意事項】：   

1. 本優惠不得與其他優惠併用。 

2. 相關使用條件限制以公告或現場說明為準。 

3. 優惠不適用時間：■無 □特殊節日不適用，依店家公告為準 

                □元旦 □農曆春節連假 □228 假期 □清明連假 □母親節週末  

□端午連假 □父親節 □七夕情人節 □中秋節連假 □國慶連假  

□平安夜及聖誕節 □跨年 □其他: 

三、 當特約廠商之員工使用乙方服務或商品時，如因交易所產生之紛爭，應由乙方依善意與

誠信原則加以處理及解決。 

四、 乙方需配合之內容：員工應熟知活動優惠內容，以確保特約廠商之員工享有活動權益。 

五、 行銷策略： 

1. 合約期間內，甲方負責將本案內容公告予員工知悉。 

2. 雙方印製廣告宣傳物前，須相互確認活動內容之正確性，對所提供之宣傳內容保

證無違反公平交易法、著作權法、商標法等相關法令後始得進行。 

六、 乙方若未依照合約給予甲方員工優惠，或所提供的產品及服務，不符乙方提供之一般水

準時，經向乙方反映仍未改善者，甲方得通知乙方終止本合約。 

七、 合約優惠條件若有變更，需於 30 日前以書面通知他方，以利發布公告修正。 

八、 乙方同意雙方得經由電子郵件或增補書面合約方式，進行合約到期續約、新增或調整雙

方的合約內容。 

九、 管轄法院：雙方同意由本合約書所產生或有關的爭執，以台灣桃園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

轄法院。 

十、 本合約書正本共壹式兩份，甲乙方各壹份收執為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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